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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名称 上海智慧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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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格参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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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 159-67342848 15967342848

产品详情

 

上海社保代缴 代办上海社保 代理上海社保 代缴上海社保 代买上海社保 上海社保代买 挂靠上海社保
上海社保挂靠 上海社保外包 外包上海社保上海社保代理 上海社保代办

上海城镇社保代办 上海外籍人员社保代办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实施。从7月1日起，除了将在本市就业的外来从业人员和郊区用人单位
从业人员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范围外；还对养老、医疗、工伤、失业、生育保险的相关政策作出了调
整。养老、医疗和工伤保险待遇均有大幅提高

● 养老保险待遇：可按规定异地转移接续，符合条件的也可在本市领取养老金

    外来从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后，养老保险待遇方面，个人缴纳的8%的养老保险费，全部
计入个人账户，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按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进行异地转移接续，到达法定退休年龄
时退休待遇领取地确定在本市的，按照本市规定计发养老待遇。

● 医疗保险待遇方面：可按规定享有门诊医疗和住院医疗保险待遇

    非城镇户籍的从业人员从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次月起，可按规定享有门诊医疗和住院医疗保险
待遇。其中门诊医疗保险待遇方面，其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本人的个人医疗账户（门诊
专用）。2011年度至2014年度（过渡期内），个人按月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低于30元的，个人医疗账
户计入标准按每月30元执行。个人医疗账户（门诊专用）可用于本市医保定点药店购药和本市医保定点
医疗机构门急诊就医，用完为止；住院和急诊观察室医疗待遇方面，非城镇户籍外来从业人员住院或急
诊观察室留院观察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支付，按相关规定执行；非城镇户籍外来从业人员暂不享受门诊
大病和家庭病床医疗待遇。有关支付范围、支付标准和转移接续等，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
定执行。



● 工伤保险待遇：按本市工伤保险相关规定执行 

    外来从业人员参保后，在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，其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、工
伤保险待遇的项目标准和申领支付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，按本市工伤保险相关规定执行。其中因工致残
一级至四级的非城镇户籍外来从业人员可以按《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》规定的待遇项目标准和支付
方式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，也可以按《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的规定选择按一次性
领取的方式享受。工伤保险待遇一次性领取后，工伤保险关系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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